
证券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3-030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9月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31158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我

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3-049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9月5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姚新

德先生的通知，其已将其持有的4,169,282股公司股份（其中高管锁定股3,084,086股，无限售流

通股1,085,196股）质押给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其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以上质

押手续已于2013年9月5日办理完成。

截至2013年9月5日，姚新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286,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1%，其中

已质押4,169,282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36.94%，占公司总股本的3.22%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3-043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13年9月6日收到公司监事

张木秀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木秀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监事的职

务，张木秀女士辞职后将离开公司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张木秀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木秀女士的辞职报

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后生效，在此之前，张木秀女士将继续履行其监事职责。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选举新任监事。

公司监事会对张木秀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2013-087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3年2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选择适当的时机投资安

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一年内累计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自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详见2013年2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2013-019】号公告）。

公司于2013�年6月6日使用人民币2,4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向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购买81天

期的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0900号理财计划理财产品 （详见2013�年6月8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2013-050】号公告）。该理财产品于2013年9月5日到期，公司

获得收益195,287.67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过去12个月内累计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已全部到期。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601177� � �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2013-019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3年9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

相关文件已于2013年8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公司董事均收到会议通知

和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充分表达意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9人，全体参会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关于收购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萧山

农村合作银行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该项股权收购的具体事宜：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需求，制定本次股权收购的具体方案；

（2）签署与本次股权收购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3）办理与本次股权收购有关的其他事项；

（4）本授权有效期限自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2013年8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股权收购（转让）意向书的公告》，公司于2013年8

月26日与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就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股权收购事谊签署了 《股权收购

（转让）意向书》。公司拟收购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1,181.8万

股的股权，占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的股权比例为0.86%，双方商定收购价格为5.24元/股，合计

为 6,192.63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2013-018）。

此次收购股权事项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 并授权管理层与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股权收购协议，正式协议在意向书的基础上补充以下内容：

一、股份收购价款及支付方式

（1）、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目标股份的收购单价为5.24元/股，合计股份收购价款为 6,

192.632万元 人民币（大写：陆仟壹佰玖拾贰万陆仟叁佰贰拾元整）。由于本次交易产生的相关

税费由双方按税法规定各自承担。

（2）、收购价款的支付

在双方及目标银行的配合下， 共同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的 5�个工作日内，

支付全部收购总价的，即6,192.632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仟壹佰玖拾贰万陆仟叁佰贰拾元整）。

二、股份变更

在《股份收购协议》签订后30日内， 双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修订、签

署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文件，共同配合目标银行完成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登记完成后， 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原持有的目标银行股份及由此衍生的所有股东

权益和权力为公司所有。

双方确认，因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的任何事件、事由导致的标的银行的任何责任、风险及

利益损失由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承担，无论该等责任、风险及损失是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

前或者之后发生。

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七日

股票代码：000012；200012� � � �股票简称：南玻A；南玻B� � � �公告编号：2013-026

债券代码：112021；112022� � � � �债券简称：10南玻01；10南玻02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9月6日上午9: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南先生。

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5名，代表股份362,606,95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7.47%。其中A股股东（包括代理人）53名，代表股份336,227,185股，占

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5.61%；B股股东（包括代理人）32名，代表股份26,379,765股，

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46%。

7、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337,609,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3.11%。其中A股335,135,843

股， 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99.68%；B股2,473,280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38%。

反对的股数24,973,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6.89%。其中A股1,091,342股，

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0.32%；B股23,882,515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0.53%。

弃权的股数23,970股，全部为B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占出席会议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9%。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于2013年8月2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等相关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饶晓敏律师、黄亮律师、李志军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5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9月6日（星期五）14：3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A座26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黄晓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截止股权登记日（2013�年9月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

数为230,965,363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84,831,640�股，限售流通股 46,133,723�股。参加本次

现场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2�人，代表公司股份 65,206,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8.23�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物业作抵押向光大银行申请3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赞成 65,206,226�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志新、曾力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6日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证券代码：000007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于2013年9月6日召开的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对本次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大会各项

议程及相关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

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

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开， 公司于2013年8月22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将本次大会的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登记方法等事项进行

了公告。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2013年9月6日14:30分如期召开， 由公司董事长练卫飞先生委托董

事、总经理黄晓峰先生主持。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并完成了会议通

知所列明的议程。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2�人，所持有或代表的股

份总数为 65,206,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3�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

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会议工作人员。

本次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即：

（一）《关于公司以自有物业作抵押向光大银行申请3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在本次大会上，股东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提案。

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对议案审议后，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按照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无人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物业作抵押向光大银行申请3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赞成 65,206,226�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票，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前述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股数同意通过。

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名。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非经本所律师书面

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会生 律师

（签名）

经办律师：徐志新 律师

（签名）

曾 力 律师

（签名）

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1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9月4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9,990,79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50454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4088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479315元，权益登记

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0.09084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7568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2522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709,990,794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426,431,144股。

说明：公司原201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716,440,79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现因分配方案公布

后至实施前，公司发生了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截止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709,990,794股，根据 “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 的原则，在分配

方案实施公告中披露按最新股本总额计算的分配比例， 故公司权益分派方案相应调整为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709,990,7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4542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90840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09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09月16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09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3年9月1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9月1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70

孙 毅

2 01*****946

彭建义

3 00*****290

鲍建江

4 00*****764

余永清

5 00*****966

傅友爱

6 01*****809

史国犹

7 01*****838

赵志强

8 00*****202

郑怀勇

9 00*****871

房振武

10 01*****518

成德明

11 01*****584

刘 玲

12 00*****821

徐国敏

13 01*****114

俞增强

14 01*****153

黄剑奎

15 00*****333

邵保安

16 00*****935

刘晓曦

17 01*****377

毛继业

18 00*****612

李建国

19 01*****990

朱何会

20 00*****187

王雪飞

21 00*****866

刘富春

22 00*****440

王剑波

23 01*****627

严锦丽

24 01*****066

闾 丹

25 01*****628

陈 捷

26 01*****909

陈木根

27 01*****345

刘元涛

28 01*****383

楚 利

29 01*****949

徐亦明

30 01*****350

孟培根

31 01*****003

王劲松

32 01*****437

高跃生

33 01*****843

陈国标

34 01*****428

胡大水

35 01*****035

王 炜

36 01*****130

周庆大

37 01*****443

黄亿良

38 01*****756

凌成震

39 01*****804

张恒峰

40 01*****298

朱再华

41 01*****428

沈 卫

42 01*****555

郭岳汀

43 01*****283

熊 炜

44 01*****531

江建松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3年09月16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0,459,175 50.77% 363,733,586 50.77% 724,192,761 50.77%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其他内资持股

124,330,794 17.51% 125,460,215 17.51% 249,791,009 17.51%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116,807,082 16.45% 117,868,158 16.45% 234,675,240 16.45%

境内自然人持股

7,523,712 1.06% 7,592,057 1.06% 15,115,769 1.06%

4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高管股份

236,128,381 33.26% 238,273,371 33.26% 474,401,752 33.26%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9,531,619 49.23% 352,706,764 49.23% 702,238,383 49.23%

1

、

人民币普通股

349,531,619 49.23% 352,706,764 49.23% 702,238,383 49.23%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709,990,794 100% 716,440,350 100% 1,426,431,144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426,431,144股摊薄计算,2013年半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0.04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畈工业功能区

咨询联系人： 闾 丹

咨询电话：0571-89939661�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571-89939660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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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国商B� � � �公告编号：2013-32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二○一三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二○一三年九月二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

○一三年第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二○一三年九月五日下午14点30分以现场方式在福

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六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郑康豪董事长、陈小海

董事、张建民董事、陈勇董事、邓维杰董事、赵立金独立董事、谢汝煊独立董事、孙昌兴独立董

事。公司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非独立董事5名（其中职工董事1名由

公司职工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不参与本次投票选举），独立董事3名。

本次会议审议7个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其中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推荐非独立董事候选人1人，为张建民先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推荐6人，其中非独立董事3人，

为郑康豪先生、陈勇先生、曾永明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3人，为谢汝煊先生、孙昌兴先生、熊楚

熊先生。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排名不分先后）：

1、审议通过推选郑康豪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推选张建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推选陈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推选曾永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推选谢汝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 审议通过推选孙昌兴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 审议通过推选熊楚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推选郑康豪先生、张建民先生、陈勇先生、曾永明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同意推选谢汝煊先生、孙昌兴先生、熊楚熊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独立董事赵立金、谢汝煊、孙昌兴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郑康豪先生、张建民先生、陈勇先生、曾永明先生 ，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谢汝

煊先生、孙昌兴先生、熊楚熊先生均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

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 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上述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均由股东单位或董事会推荐，提名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股

东的权益；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将上述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8、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定

于2013年9月23日上午10点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编号：2013-34）。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7日

附：“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排名不分先后）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康豪先生：男， 1976年出生，曾就读于深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现在读天津大学EMBA。

现任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深圳市皇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同时担任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总商会（工商联）副会

长、深圳国际商会副会长、深圳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2010年9月起任公司董

事长。

郑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皇庭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4,180,2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董事候选人陈勇先

生、曾永明先生在郑康豪先生控股的公司任职，除此之外，郑康豪先生与其他董事候选人无关

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陈 勇先生：男，1963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1999年至2007年任职于广东联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担任设计总监职务，2007年6月至今任职于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现任副总裁

职务。2010年9月起任公司董事。

陈勇先生在董事候选人郑康豪先生所控股的公司任职， 与其他董事候选人无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曾永明先生：男，1966年出生，毕业于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

位。2007年5月获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高尔夫总经理EMBA班结业证书。中级经济师。历

任深圳市发展银行支行信贷主任、支行副行长、行长、总行公司部总经理；深圳市金融联易办

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世纪海景高尔夫球会总经理；深圳市世纪海景游艇俱乐

部总经理；2012年2月至今任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永明先生在董事候选人郑康豪先生所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与其

他董事候选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建民先生：男，1959年出生，曾任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审计监察部经理、

法律事务部经理、副总经理；深圳市小梅沙旅游中心董事长、华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务。现任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以及本公司董事。

张建民先生在本公司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与其他董事候选人无关联关

系。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现任职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谢汝煊先生：男，1940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历任

第一机械工业部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技术员，沈阳重型机器厂技术员、工程师、厂长秘书、总

工程师办公室负责人，广西机械设计研究院专业设计组长，南宁重型机械厂副科长、副厂长，

南宁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南宁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市长、市委副书记，中国

科技开发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深圳市科技顾问委员

会顾问。曾任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0年9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谢汝煊先生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5%以上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

职条件。

孙昌兴先生：男，1952年出生，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1996年5月至今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任职，副教授，法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现担任安徽中鼎密封件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0年9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孙昌兴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熊楚熊先生：男，195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

博士学位，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曾就职于重庆市二轻局生产处、重庆市南岸皮革厂、

重庆大学管理学院。现任深圳大学会计学教授，同时担任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

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岭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熊楚熊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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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二○一三年九月二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二

○一三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二○一三年九月五日下午15点30分以现场方式在福

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六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刘晓红监事会主席、张

心亮监事，周丽娇监事。公司实有监事三名，参加表决监事三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晓红女

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民

主选举产生，不参与本次投票选举）。

此次会议审议2名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其中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推荐1人，为

刘晓红女士。公司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推荐1人，为张心亮先生。本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刘晓红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张心亮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议案尚需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9月7日

附：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排名不分先后）

刘晓红女士：女， 1976年出生，1998年毕业于兰州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12年毕业

于香港中文大学，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9年获助理经济师职称。2004年入职皇庭集团，历

任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人事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投资发展部副总经

理、钦州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皇庭集团总裁办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深圳

皇庭酒店管理公司执行董事，皇庭荟贵宾楼餐饮公司执行董事。2010年9月起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刘晓红女士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所控股的企业任职。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与其他监事候选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心亮先生：男，1970年生，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审师、经济师职称，中共

党员，1997年加入深圳市特发集团，现任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督部部长、职工监事

兼监事会秘书，同时兼任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08年6月起任公司监事会

监事。

张心亮在本公司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公司任职。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现任

职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与其他监事候选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证券简称：

*

ST国商、

*

ST国商B� � � �公告编号：2013-34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一三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时会

议提请召开二○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13年9月23日（星期一）上午10点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3、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V酒店27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具体审

议议案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1

董事候选人郑康豪先生 否

2

董事候选人张建民先生 否

3

董事候选人陈 勇先生 否

4

董事候选人曾永明先生 否

5

独立董事候选人谢汝煊先生 否

6

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昌兴先生 否

7

独立董事候选人熊楚熊先生 否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8

监事候选人刘晓红女士 否

9

监事候选人张心亮先生 否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香港 《大公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上的《第六届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32）。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

进行表决。

根据我司《公司章程》，上述议案的决议为普通决议，需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

注：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非独立董事5名（其中职工董事

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不参与本次投票选举），独立董事3名。

2、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

民主选举产生，不参与本次投票选举）。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截止2013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

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方式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3年9月17日、18日、22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6楼。

4、出席会议行使表决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须持有委托人的书面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有资格出席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个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本款所

要求的文件，验证入场，办理出席会议登记等有关手续，按时出席会议。

五、其他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0755-82535565，0755-22669143；传真：0755-82566573；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6楼。

2、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9月7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1

董事候选人郑康豪先生

2

董事候选人张建民先生

3

董事候选人陈 勇先生

4

董事候选人曾永明先生

5

独立董事候选人谢汝煊先生

6

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昌兴先生

7

独立董事候选人熊楚熊先生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8

监事候选人刘晓红女士

9

监事候选人张心亮先生

附注：

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方框内划“√” ，作出投票指

示。

2、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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